
证券代码：600056     证券简称：中国医药    公告编号：临2017-022号 

中国医药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关联方部分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关联交易为公司拟以自有资金出资共计28,620万元，收购海南通用

康力制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力公司”）54%股权。其中，以2,650万元收购

通用技术集团医药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医控公司”）持有的康力公司5%

股权；以14,310万元收购海南康迪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迪医药”）持有

的康力公司27%股权；以11,660万元收购海南康力元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

力元”）持有的康力公司22%股权。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 8 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

事回避表决，独立董事于会前提交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过去12个月内，医控公司以其持有的武汉鑫益投资有限公司45.37%的股

权出资8,640.85万元参与公司2016年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认购股数6,150,071

股。 

 本次关联交易涉及金额未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值的5%，根据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关联交易实施指引》的相关规定，无需提

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中国医药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医药”、“公司”或

“甲方”）控股股东中国通用技术（集团）控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通用

技术集团”）针对中国医药自 2012 年 9 月至 2014 年 4 月进行的换股吸收合并、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配套融资交易，曾出具避免同业竞争承诺函：“承诺中国医

药完成重组后 4年内择机将„„海南通用康力制药有限公司注入中国医药„„。” 

(二)为了推进重组承诺履行进度，保障康力公司持续、健康、快速发展，2017



年 6月 7日，公司分别与医控公司和康迪医药及康力元签署了《股权转让合同》，

合计受让康力公司 54%股权。完成本次收购后，中国医药将成为康力公司控股股

东，将其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解决上述承诺中康力公司的同业竞争问题。本

次交易涉及金额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三)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关联交易实施指引》的相关

规定，医控公司作为公司控股股东通用技术集团下属全资子企业，并持有康力公

司 51%股权，医控公司及康力公司均与公司构成同一控制下的关联关系，本次交

易属于关联交易。 

(四)过去 12个月内，医控公司以其持有的武汉鑫益投资有限公司 45.37%的

股权出资 8,640.85 万元参与公司 2016年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至本次关联交易

为止，公司与医控公司的关联交易未达到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5%

以上。 

 

二、 关联方情况 

(一) 通用技术集团医药控股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40,000万元人民币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高渝文 

住所：德胜门外新风街 1号天成科技大厦 A座七层 713号 

主要经营范围：医药、医疗产业投资；企业资产经营、资产管理。（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医控公司作为公司控股股东通用技术集团之全资子公司，与公司构成同一控

制下关联关系。 

截至2016年12月31日，医控公司资产总额为137,089.20万元，负债总额

35,260.56万元，净资产为101,828.64万元;实现营业收入22,617.66万元，净利

润14,261.24万元。 

(二) 海南通用康力制药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5,000 万元人民币 

企业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高渝文 



住所：海口市南海大道 269号 

主要经营范围：冻干粉针剂（含青霉素类、激素类、抗肿瘤类）、粉针剂（含

青霉素类、激素类）、小溶量注射剂（含激素类、抗肿瘤类）、片剂、胶囊剂、颗

粒剂、干混悬剂（均为头孢菌素类）、无菌原料药、原料药的生产、医药中间体

生产及销售。 

医控公司持有其51%股权，康迪医药持有其27%股权，康力元持有其22%股权，

康力公司作为通用技术集团间接控制的公司，与公司构成同一控制下关联关系。 

截至2016年12月31日，康力公司资产总额31,397.68万元，负债总额6,333.33

万元，净资产25,064.35万元，实现营业收入21,860.34万元，净利润3,224.90

万元。 

 

三、 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关联交易的名称和类别 

本次交易为公司以自有资金出资方式收购康力公司 54%股权。 

(二)关联交易标的股权情况 

截至本次交易前，康力公司股权结构如下表所示： 

投资者名称 投资金额（万元） 所占比例（%） 

通用技术集团医药控股有限公司 2,550 51% 

海南康迪医药有限公司 1,350 27% 

海南康力元药业有限公司 1,100 22% 

合计 5,000 100% 

    其中： 

1、 海南康迪医药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刘景萍 

住所：洋浦经济开发区远洋路新恒基大厦 A栋 602房 

主要经营范围：中西药品、中成药、中西药原料药、生物制品、医药保健

品、药用辅料的销售。 



股权结构：刘景萍持股 80%，汤旭东持股 20%。 

康迪医药及两位自然人股东均与公司无关联关系。 

2、 海南康力元药业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汤小东 

住所：海口市海秀路 96号奥林匹克花园 2栋 1B 

主要经营范围：中药材、中成药、化学原料药及其制剂、抗生素原料药及

其制剂、生化药品的销售，医疗技术的开发经营及咨询服务。 

股权结构：汤小东持股 55.1%，汤琪波持股 44.9% 

康力元及两位自然人股东均与公司无关联关系。 

(三)关联交易标的主要业务情况 

目前，中国医药整体托管康力公司，并全面负责其生产、经营及管理等各

项工作。在中国医药的领导和支持下，其经营管理水平持续提高、销售规模不断

增长、盈利水平日益提高。 

    康力公司在产、在销近 50 余个品规的产品，以冻干粉针剂、无菌粉针剂为

主，涵盖抗生素、营养用药、心脑血管用药等主要领域，拥有 7条生产线，并均

已通过新版 GMP认证，是海南省主要的冻干粉针剂生产基地之一。康力公司通过

深入细致的市场开发，与包括 5 家总经销商在内的近 30 家重点经销商建立了稳

固、互利的合作关系，产品销售覆盖全国大部分地区。 

(四)关联交易标的资产评估及财务情况 

1、关联交易标的资产评估情况 

（1）具有从事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北京中天和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中

天和资产[2017]评字第00025号评估报告。 

（2）评估基准日为2016年9月30日。 

（3）本次评估使用的评估基本方法为收益法和市场法。 

（4）评估结果 

收益法评估初步结果，股东全部权益的账面价值24,158.43万元，评估价值

53,232.97万元，增值额29,074.54万元，增值率120.35%。 



市场法评估初步结果，股东全部权益的账面价值24,158.43万元，评估价值

56,594.79万元，增值额32,436.36万元，增值率134.27%。 

根据本评估项目的评估目的和评估对象的特点，并考虑上述两种评估方法的

外部影响因素，经综合分析，本评估项目以收益法评估的初步价值结论作为最终

评估结果，即：康力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的评估价值为53,232.97万元。 

（5）本评估报告的评估结论有效期为一年，起止日期为2016年9月30日至

2017年9月29日。 

2、关联交易标的财务情况 

（1）本次交易审计情况 

具有从事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中勤万信会计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

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勤信审字[2016]第11131号审计报告，本次交易审计基准日

为2016年9月30日。 

截至2016年9月30日，康力公司资产总额为30,545.8万元，负债总额6,387.37

万元，净资产为24,158.43万元;实现营业收入13,677.48万元，净利润2,828.63

万元。 

（2）年度审计情况 

截至2016年12月31日，康力公司经审计资产总额31,397.68万元，负债总额

6,333.33万元，净资产25,064.35万元，实现营业收入21,860.34万元，净利润

3,224.90万元。 

（3）截至2017年5月底，康力公司未经审计的资产总额33,172.39万元，负

债总额6,470.48万元，净资产26,701.91万元，实现营业收入9,998.89万元，净

利润1,637.56万元。 

（4）康力公司在经营业绩的推动下，总资产、净资产规模逐步增长。营运

资金充足，多年没有银行贷款，资产负债率平均维持在20%左右，处行业健康水

平，且无对外担保、委托理财等情况。 

(五)关联交易价格确定的一般原则和方法 

根据康力公司评估报告结果，经与交易各方协商一致同意，确定本次交易康

力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53,000 万元。公司收购康力公司 54%股权对应交易

价格为 28,620万元，其中公司以 2,650万元收购医控公司持有的康力公司 5%股



权；以 14,310万元收购康迪医药持有的康力公司 27%股权；以 11,660 万元收购

康力元持有的康力公司 22%股权。 

 

四、公司与康迪医药及康力元股权转让合同的主要内容 

甲方：中国医药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海南康迪医药有限公司 

丙方：海南康力元药业有限公司 

(一)交易标的 

本次股份转让标的为乙方所持有的康力公司（以下简称“目标公司”）27%

的股份（含交割日前未分配利润）及丙方持有的目标公司 22%股份（含交割日前

未分配利润）。 

(二)交易价格与支付方式 

1、 交易价格 

根据北京中天和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评估报告（中天和资产[2017]评字

第 00025号）的评估结果，乙方同意将其持有的目标公司 27%的股权转让给甲方，

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14,310 万元，丙方同意将其持有的目标公司 22%的股权转让

给甲方，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11,660万元。 

2、 支付方式 

本合同生效后，甲方将股权转让价款人民币 5,000 万元汇入乙方指定账户，

乙方和丙方承诺在乙方收到前述股权转让价款后 10 个工作日内配合甲方及康力

公司办理完毕本次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甲方在登记机关被登记为目标

公司股东之日（简称“交割日”）起 5 个工作日内，将股权转让剩余价款人民币

9,310万元汇入乙方指定账户、11,660万元汇入丙方指定账户。 

(三)合同的生效条件 

本合同经各方代表签署并加盖公章之日起生效。 

(四)权利和义务 

1、乙方、丙方依照相关法律、法规缴纳本次股权转让相应税费，并承担相

应民事责任。 

2、各方同意，目标公司在交割日前的未分配利润归由交割日后的全体股东

按照届时各自在目标公司中的持股比例享有。 



(五)交易对方保证与承诺 

1、乙方、丙方对转让标的拥有合法、有效、完整的处分权，保证转让标的

不存在任何权属争议，该等转让标的不存在信托、委托持股或者其他任何类似安

排、不存在质押或任何其他第三者权益、亦未被采取冻结、查封或其他任何司法

或行政强制措施，不存在尚未了结或者可预见的重大诉讼、仲裁及行政处罚，亦

不存在任何禁止、限制或妨碍转让标的过户给任何第三方的协议、承诺、特殊安

排等实质性法律障碍。如有任何第三方对该标的提出权属争议，由乙方、丙方承

担相关责任。 

2、乙方、丙方承诺，在交割日前未经甲方事先书面同意，不作出任何同意

分配目标公司利润的决议，也不得以任何形式分配目标公司的利润。 

(六)违约责任 

本合同生效后，签约各方均应积极履行相关义务。除本合同另有约定或经

其他方书面同意外，任何一方未能履行其在本合同项下之义务、责任、承诺或所

作出的声明、保证失实或严重有误，则该方应被视作违反本合同。违约方应按本

合同总金额日 3‟的比例向守约方支付违约金。如果各方均违约，各方应各自承

担其违约引起的相应责任。 

(七)争议解决方式 

因履行本合同所发生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一切争议，签约各方应通过友好协

商解决。如果协商不成，任何一方均有权向甲方所在地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五、公司与医控公司股权转让合同的主要内容 

甲方：中国医药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通用技术集团医药控股有限公司 

(一) 转让标的 

本次股份转让标的为乙方所持有的康力公司（以下简称“目标公司”）5%的

股份（含交割日前未分配利润）。 

(二) 转让价格与支付方式 

1、转让价格：根据北京中天和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评估报告（中天和资

产[2017]评字第 00025 号）的评估结果，乙方同意将其持有的目标公司 5%的股

权转让给甲方，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2,650万元。 



2、支付方式：在乙方配合甲方及目标公司办理完毕本次股权转让的工商变

更登记手续后，甲方将股权转让价款 2,650 万元汇入乙方指定银行账户。 

(三) 合同的生效条件 

本合同经甲乙双方代表签署并加盖公章之日起生效。 

(四) 权利和义务 

1、乙方依照相关法律、法规缴纳本次股权转让相应税费，并承担相应民事

责任。 

2、甲乙双方同意，目标公司在交割日前的未分配利润归由交割日后的股东

按照届时各自在目标公司中的持股比例享有。 

(五) 违约责任 

本合同生效后，甲乙双方均应积极履行相关义务。如有违反本合同约定的，

违约方应承担其违约行为引起的相应责任。 

 

六、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交易符合中国医药未来发展战略，能够解决重组承诺中相关同业竞

争问题，并进一步推进康力公司整体注入中国医药平台的进度。 

(二)康力公司生产条件良好、产能充沛、品种结构成熟，在国内市场已经树

立了良好的品牌形象，并具有国内营养用药、抗生素领域的竞争优势。本次交易

完成后，在中国医药发展战略的指引下，康力公司将充分结合自身特点和优势，

按照品种研发和强化营销双支点、两轮驱动的规划发展，保障其持续、健康、快

速发展。 

(三)本次交易完成后，康力公司将纳入中国医药合并报表范围，有助于提升

公司经营业绩，不断丰富公司生产、经营品种，并通过与体系内其他企业形成优

势互补、资源共享及业务协同的发展，快速做强公司医药工业板块。 

综上，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和股东的利益，亦不存在损害公司及非关联股

东利益的情形。 

 

七、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本次交易事项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 8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回避表



决，独立董事于会前提交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无需

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八、历史关联交易 

(一)过去 12 个月内，除日常关联交易外，医控公司以其持有的武汉鑫益投

资有限公司 45.37%的股权出资 8,640.85 万元参与公司 2016 年非公开发行 A 股

股票，认购股数 6,150,071 股。 

(二)最近一个会计年度内，康力公司总资产、净资产规模逐步增长，经营业

绩良好，不存在业绩下滑甚至亏损的情形。 

 

特此公告。 

    

 

 中国医药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 6月 8日 

 


	OLE_LINK18

